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秦市监处罚〔2026〕36号
当事人：秦皇岛景耀石油有限公司卢龙县龙城路加油加气站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证号）：91130324MA09DE4P4X
住所(住址)：河北省秦皇岛市卢龙县经济开发区县城工业园龙城路东侧夷齐大街北侧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魏建升
身份证（其他有效证件）号码：350127************
本案来源于上级交办。2025年12月11日，本局办案部门接到市局质监科线索移送书（秦市监交[2025]15号）：2025年12月1日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对当事人销售的车用乙醇汽油进行抽检，被抽检的95号车用乙醇汽油的乙醇含量（体积分数）项目不符合GB18351-2017《车用乙醇汽油（E10）》标准，被判为不合格。
[bookmark: _GoBack]2025年12月11日，本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现场检查，当事人现场提供了营业执照、成品油经营许可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等资质证明文件。当事人现场陈述已收到省市场监管局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通知书，对检验结果存在异议，提出复检申请。经请示主管局长批准后，执法人员对当事人5号油罐及8、16、18、20、25号加油枪实施了查封的行政强制措施。2025年12月31日，本局收到河北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复检结果通知书及检验报告（编号：SF/20251220001），复检结果乙醇含量（体积分数）项目仍不合格。经主管局长批准，执法人员对当事人95号汽油5号油罐及8、16、18、20、25号加油枪解除查封强制措施，依据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劣质油品罚没处置工作的通知》，本局联系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秦皇岛石油分公司，现场协助扣押并委托保管当事人5号油罐库存不合格95号车用乙醇汽油2.09吨。经局领导批准，本局于2026年1月9日予以立案。2026年2月28日，本局依法解除扣押强制措施。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经调查，当事人销售不合格95号车用乙醇汽油数量为7246.4升。自2025年12月1日-12月11日查封时，当事人不合格油品已销售数量4451.53升（包括2025年12月1日进油前库存686.4升和2025年12月1日进油中的3765.13升）。库存油品进价为5.62元/升，新进油品进价为5.3元/升，销售单价6.46元/升，进货款为23812.76元，销售金额是28756.88元。未销售部分即查封扣押数量2.09吨（2794.87升），未销售部分货值金额为18054.86元。故当事人销售不合格车用乙醇汽油的货值为46811.74元。当事人销售不合格油品的违法所得，为已售出4451.53升的销售金额28756.88元扣除已售出购进价款23812.76元，即4944.12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营业执照、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证明当事人有合法经营资质；
2、当事人法人魏建升和被委托人赵志红的身份证复印件和授权委托书，证明被委托人的委托权限；
3、河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的抽样记录及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编号：SY202521586），证明抽样过程及被抽检油品不符合国家标准；
4、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河北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复检结果通知书及山东三方联检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编号：SF/20251220001），证明被抽检油品复检不符合国家标准；
5.现场检查笔录和被委托人的询问笔录，证明执法人员现场发现情况、违法事实及当事人对检验结果无异议；
6.中化国际石油（天津）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出具的发票、配送单、检验报告及当事人进卸油台账，证明油品供货商的资质、不合格油品来源及数量情况；
7.当事人购进票据和销售台账，安全设施竣工验收评估报告（20m3油罐）,证明不合格油品的销售数量、货值金额以及违法所得情况；
8.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秦皇岛石油分公司出具的过磅单，证明扣押不合格油品的数量。
 2026年4月14日，本局依法向当事人下达了秦市监罚告〔2026〕35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处罚内容及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并有权要求举行听证。在法定期限内，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也未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车用乙醇汽油（E95）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禁止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要求的工业产品。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之规定。
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1个月，但58%的涉案产品已对外销售且当事人无法追回，符合《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裁量权基准》35.1中“违法行为持续1个月以下的”的较轻情形和“涉案产品已出售，未能全部追回的”的一般情形。依据《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六条之规定，综合考量，本局决定给予当事人一般行政处罚。参照《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裁量权基准》35《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序号1，裁量幅度一般的裁量基准“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 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上 1.6倍以上2.4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并处没收违法所得”进行处理。
综上所述，当事人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车用乙醇汽油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的，责令停止销售、销售，没收违法销售、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销售、销售产品（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产品，下同）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参照《河北省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35《产品质量法》序号1裁量幅度一般，裁量基准“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一点六倍以上二点四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之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本局决定给予当事人以下行政处罚：
1.没收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车用乙醇汽油（E95）2.09吨；
2.没收违法所得4944.12元；
3.处以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车用乙醇汽油（E95）产品货值金额（46811.74元）的1.7倍罚款79579.96元。。
罚没款合计84524.08元。
当事人应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秦行金财支行（全称：秦皇岛市财政局，账号：634013010000002150）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对本处罚不服，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秦皇岛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依法向海港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5月8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进行公示本行政处罚信息）

本文书一式四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财政局，一份财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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